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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82,60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8%。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6 日，因该日为非交

易日，故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7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93 号”文核准，海宁中国

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7,000 万股，并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上

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28,000 万股。 

2011 年 5 月 17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0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28,000 万股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及转增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1 年 5 月 26 日。转增股本后

公司总股本由 28,000 万股增加至 56,000 万股。 

2013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以公司 2012 年末总股本 56,000 万股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5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及转增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5 月 31 日。此次转增股

本后公司总股本由 56,000 万股增加至 112,000 万股。 

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01,355,10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情况如下： 

公司股东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其

2007年 10月增资持有公司的股票承诺：在其对公司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完成之日（2007 年 10 月 31 日）起七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在公司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

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82,605,6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7.3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说明： 

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1,302,800 股，其中 40,000,000股处于质押

冻结状态，解除限售后该股份质押冻结状态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1 
宏达高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41,302,800 41,302,800  

2 
浙江卡森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41,302,800 41,302,800 质押冻结 40,000,000股 

合计  82,605,600 82,605,600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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